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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年2月違規事件裁罰資訊（2/1/2020-2/29/2020） 
名稱 發生時間 事件經過 違反法規及處分情形 

華信 108.05 

華信航空公司執行中華航空公司委託之

B737-800 B-18659航機遭遇鳥擊左側水

平安定面凹陷之損傷檢查，未依 B737-
800飛機結構損傷手冊執行修護工作，

另於超過結構手冊限制時，更改不實日

常維護紀錄，導致該機於凹陷損傷尺寸

超過規定之不適航情況下，持續飛航8
班次。 

1. 航空器維修工程師違反依民用航空法第 9 條之 1 第 2
項所定之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適航維修管

理規則第 6 條第 1 項規定，依據民用航空法第 111 條

第 2 項第 1 款、第 111 條第 1 項第 5 款及符合民用航

空法第 112 條之 1 主動提報之規定，處以停止執業 2
個 月 ， 並 立 即 改 善 之 處 分 ( 執 行 日

期:109/2/21~109/4/20)。 
2. 依據民用航空法第 114 條第 1 項第 4 款、第 9 款及符

合民用航空法第 114 條第 2 項主動提報之規定，處以

公司新臺幣 6 萬元罰鍰之處分。 

中華 108.05 

中華航空公司委託華信航空公司執行 B-
18659航機遭遇鳥擊左側水平安定面凹

陷之損傷檢查修護工作，在得知其航空

器損壞已超過結構手冊限制時，未能主

動停止飛航，並授意其更改不實日常維

護紀錄，致使該航空器以不適航情況持

續飛航8班次。  

公司違反民用航空法第40條第1項及依民用航空法第9條

之1第2項所定之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適航維

修管理規則第9條第1項規定，依據民用航空法第112條第

1項第2款、第112條第2項第2款及符合民用航空法第112
條之1主動提報之規定，處以新臺幣60萬元罰鍰，並立即

限期改善之處分。 

漢翔 107.03 
漢翔航空公司 ASTRASPX 航機執行編

號 H-335拖靶任務，於臺中清泉崗國際

機場落地後短暫偏出跑道。 

1. 依據民用航空法第 111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，處以

機長新臺幣 9 萬元罰鍰之處分。 
2. 副駕駛違反依民用航空法第 41 條之 1 第 2 項所定之

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第 204 條第 2 項規定，依據

民用航空法第 111 條第 2 項第 7 款之規定，處以新臺

幣 6 萬元罰鍰，並立即改善之處分。 

中華 107.12 

中華航空公司 B747F CI-5171航班飛航

駕駛員飛航時間超過16小時，執勤完畢

後，僅約休息12小時，未達連續22小時

休息之規定。 

公司違反依民用航空法第41條之1第2項所定之航空器飛

航作業管理規則第37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依據民用航空

法第112條第2項第5款之規定，處以新臺幣60萬元，並立

即改善之處分。 

 


